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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獎金發給要點停

止適用總說明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氣，發揮整體經營績

效，於一百零七年二月八日以府授交運字第一○七○○三三三○一號函

訂定「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獎金發給要點」。惟查本要點係

由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擬訂之，非屬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之本府或各機關訂定之人事管理行政規則範疇，故已無保

留必要，爰依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5B2002-20140114&RealID=25-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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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適用規定整理表 
規定名稱 下達日期文號 停止適用理由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

業人員獎金發給要點 

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七年二

月八日以府授交運字第一

○七○○三三三○一號函

訂定下達 

一、 本要點係由臺中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擬訂

之，非屬臺中市行政

規則準則第二條第二

項第一款規定之本府

或各機關訂定之人事

管理行政規則範疇，

故已無保留必要，爰

依臺中市行政規則準

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五款規定，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 

二、 檢附「臺中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獎

金發給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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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5B2002-20140114&RealID=25-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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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獎金發給要點 

 
中華民國107年2月8日府授交運字第1070033301號函訂定 

一、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激勵從業人員工作士

氣，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依本公司從業人員薪給要點第五點訂定

本要點。 

二、 本公司從業人員獎金分年終獎金及考核獎金。 

三、 年終獎金：參照行政院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發給

年終獎金。核發月數按行政院公告辦理。並依從業人員當年度勤惰

請假，依下列比例減發： 

（一） 事假五日以內部分，按日減發獎金百分之零點九；超過五日

部分，按日減發獎金百分之零點五。 

（二） 病假三十日以內部分，按日減發獎金百分之零點五；超過三

十日部分按日減發獎金百分之零點二。 

（三） 曠職按次減發獎金百分之二點八。 

（四） 遲到、早退按次減發獎金百分之零點三。 

（五） 前項應按日減發獎金者，以全年合計數計算，其尾數未滿一

日部分按比例計算。 

四、 考核獎金：考核包含年終考核及另予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一個

月薪給總額為限。 

從業人員之考核方式，由本公司另訂考核要點執行之。 

五、 本公司年終獎金以會計年度終了之當月底在職者為發給對象。 

六、 獎金應在編列年度預算時，衡酌經營狀況、預算盈餘及用人費負擔

情形核算估計編列之。 

七、從業人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至第二十一條規定請假所減少

之工時，不列入本要點各類獎金之計算內。 

八、本要點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臺中市政府核定。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25B2002-20140114&RealID=25-02-2002

